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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履行社会责任是一种非市场手段的企业治理方式，这种治理方式与企业的财务结构密切相关，是避免可占用

准租产生的一种防范机制。本文以《劳动合同法》（修订）的实施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切入点，通过对广东省 263个中小

企业劳动与财务数据的分析，得出结论：企业履行法律责任与企业的固定支出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企业对法律责任的履行

状况和固定支出共同影响企业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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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财务动因探讨

一、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文献综述

20世纪初企业社会责任还是一个模糊的、关于道德与宏

观社会相关的问题，股东看不到企业社会责任与个人利益及

企业绩效之间的联系。尽管今天仍然缺乏企业社会责任与市

场收入密切相关的结论，但有足够的证据显示越来越多的股

东和机构投资者开始接受这个概念，并认为社会责任会为公

司带来长期的财务效果（Min-Dong，2008）。这些变化归功于

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开始由宏观社会层面向组织层面转变，由

简单的伦理导向向复杂的操作导向转变，由一个单纯的伦理

概念演变为与企业长期绩效相联系的战略手段。Carroll

（1979）提出的结构模型把企业社会责任划分为经济、法律、伦

理和社会责任共四个类别，企业应关注的社会事务包括消费

者、环境、股东等。Wartick和 Cochran（1985）提出的公司社会

表现模型是以企业与社会环境相互促进为基础的，他们认为：

“公司社会责任准则、社会回应和用于解决社会问题的政策之

间会相互作用”。这一观点没有把盈利排斥于社会责任之外，

而是把企业经济责任看做社会责任的组成部分，从而为社会

责任概念的推广铺平了理论道路。

尽管如此，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依然充满争议，争议围绕

着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理解。目前理论研究中的企业社会

责任概念都存在一个共同问题：由于定义的框架过大，难以测

量和检验社会责任对企业的贡献。因此，Barnett（2007）认为，

应缩小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外延。他以社会财富和利益相关

者为两个维度，认为必须同时增进这两个方面的行为才能定

义为社会责任行为。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解释之所以

无法达成共识，是因为对这种现象未能在经济学分析框架下

进行解释与推导。

在标准的公司模型中，股东掌握公司的最终控制权，公司

经理承担管理公司的义务，利益相关者（如雇员、供应商和消

费者等）应当通过合同或者法律，而不是通过参与公司治理享

有权利。按照这样的标准公司模型，利益相关者问题已经通过

市场合约或者法律解决，也就不可能涉及企业社会责任。根据

古典经济学理论，企业获得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也实现了社会

福利的最大化。然而，这个结论是在忽略市场摩擦的假设下企

业被视为生产函数时得出的，制度与组织理论已有大量的研

究成果对这个结论进行了修正。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外部

性、合约执行成本等一系列的制度因素，使得企业无法完全通

过市场治理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企业的本质与各种

形式的非市场机制无法分割。Williamson（2003）从组织理论的

角度探讨了企业组织形式的演化路径，认为市场是被企业形

式有选择而不是统一取代，治理结构的差异与交易性质相联

系。关于企业本质的研究依然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从目前

已有的研究框架看，企业制度被视为相对于市场机制的另一

种资源分配方式的观点已为很多学者所接受。同时，资本市

场、产品市场、要素市场作为外部治理机制，对企业行为产生

影响。但是，Jensen（1986）认为这些影响是有局限性的，尤其是

当经济活动中存在经济租金或准租金时，产品和要素市场的

约束力将会被削弱。Klein，Crawford 和 Alchian（1978）举例说

明了可占用准租与道德风险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共同所有

权或者企业垂直一体化就是一种防范投资不足的机制。

然而，共同所有权或垂直一体化这一防范机制未必是仅

有的解决方式。当利益相关者因为人力、财务或其他的价值投

资而承担了企业的剩余风险时，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冲突就

可能演变为一种影响较为广泛的社会问题。因此，Heal（2005）

对企业社会责任现象的经济解释是：当社会成本与公司成本

一致时，的确不存在社会责任，但是当这两种成本不一致或者

不公平现象存在时，就产生了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产权理论

认为，个人对财产权利的分享是不同合约安排的反映，企业社

会责任行为貌似偏离了传统的企业理论，但由于财产所有权

和企业所有权是两个具有不同内涵的概念，因此，对利益相关

者的考虑只是改变了治理结构的形式（即企业所有权），而并

非否定基于个体产权上的财产所有权，社会责任其实就是反

———基于《劳动合同法》执行情况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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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了雇员、消费者、社区、环境等利益相关者在特定条件下对

企业财产的索取权，是通过非市场方式实现资源配置的一种

方式，以个体理性为前提的企业理论并非与社会责任现象相

矛盾。

二、提出本文的研究课题

本文按照这样的理论背景以及 Barnett（2007）的思路，从

法律和市场的不完备角度定义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即把企业

社会责任行为定义为那些无法在法律与市场双重约束下的剩

余行为，是一种非市场手段的企业治理方式，并选择《劳动合

同法》的执行作为本文研究的切入点。

本文的实证研究对象是 2008年 1月 1日起全面执行的

《劳动合同法》，这是近年来存在较多争议的法律。交易理论对

合约的解释为：对价是承诺成为可以履行的必要条件，即受约

人给予立约人某物以诱导其给出承诺，合同才算完整。这是

《劳动合同法》争议的法理根源之一。例如，在该法第 14、25、

46、48条规定中都对劳动关系中的资方在中止、结束劳动关

系中所承担的义务作了明确规定，但在法律全部条文中对劳

动者义务的阐述只有第 90条：“劳动者违反本法规定解除劳

动合同，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些条

文体现了该法以保护劳动者利益为宗旨的立法意图，但是削

弱了劳动合同作为交易承诺的基本功能。根据许成钢（2001）

对不完备法律的定义及总结，《劳动合同法》是典型的不完备

法律，如果只依赖政府有限的资源执法，其结果是效力不足。

这种结果也体现在笔者对广东省 13个城市近 600个样本企

业的数据调查中，企业通过政府规定的劳动合同实现劳动关

系的管理，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行业有显著的差异。

关于《劳动合同法》的争议并非本文要探讨的问题，但新

《劳动合同法》的颁布给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契

机，法律责任是构成广义企业社会责任不可缺少的部分，而企

业对《劳动合同法》的履行也符合本文所定义的企业社会责

任。本文的研究主题就是在上述概念框架下探讨不同企业执

行《劳动合同法》程度的差异，并结合企业理论分析准租的存

在如何影响企业对非市场治理方式的选择。

三、样本及研究设计

1. 数据来源与样本数量特征。本文的研究数据来自于广

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重大决策咨询课题，即实施《劳动合同法》

对企业的影响。本文分析有效样本企业 263个，行业集中于制

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下文简称“批零业”）以

及社会服务业（下文简称“服务业”），所有制形式以非国有或

集体企业为主。具体分布如表 1所示：

根据表 2的数据可知，样本企业的资产和人数的中位数

都小于其平均数，分布呈右偏分布，即样本中多数企业规模小

于样本算术平均数。由于一般认为大型企业履行法律责任的

状况普遍优于中小企业，因此本次调查的预期目标是了解中

小规模企业对《劳动合同法》的执行状况。根据描述统计分析

结果可知，样本的数量特征符合预期调查目标。具体数据如表

2所示：

样本企业劳动合同签约率是本文实证分析的重点，自

2008年《劳动合同法》（修订）全面执行起，企业必须按照劳动

与社会保障局认可的统一文本格式与劳动者确认劳动关系。

但并非所有企业都严格执行了该规定，在某些行业和企业，由

于劳动力的流动性较大，劳动合同的签约率存在较大的差异。

表 3是四个行业分别在 2007年和 2008年的劳动合同签约率

的具体统计结果：

根据表 3的数据可知，2008年以来各行业劳动合同签约

率的平均水平高于上年，当然这种差异在统计上是否显著还

需进一步检验。在四个行业中建筑业的劳动合同签约率在两

年内都低于其他三个行业，其根本原因是该行业的作业地点

不固定，对部分岗位的专业性要求不高，劳动力的流动性较

大。因此，在这个行业中劳动关系的建立和确认并非依靠政府

强制的劳动合同文本，更多的是依靠行业惯例、口头承诺等方

式。笔者认为，建筑业就是一个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企业人力资

源治理的行业，因此，以其作为本文研究的对照组。

2. 研究假设。由于样本企业全部都是非上市公司，以中

等规模企业为主，因此，源于股东与经理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

并不突出，在下面的研究中可以忽略这些影响。根据前文的理

论推导，由于投资具有专用性，如果改变资产的用途将会面临

资产的大幅贬值，因此企业通过劳动合同这种形式建立稳定

的雇佣关系是规避风险的形式之一。可见，对《劳动合同法》的

履行将会与固定成本一起对企业绩效产生联合影响。综合上

述思路，本文提出两个研究假设：

假设 1：可占用准租是影响劳动合同签约率的显著因素，

准租水平越高，劳动合同签约率越高。

数量渊家冤

比例

制造业

112

0.426

建筑业

23

0.087

批零业

55

0.209

服务业

57

0.217

其他

16

0.061

国有集体

54

0.205

非国有

209

0.795

行业 所有制

表 1 样本企业的行业和所有制分布

制造业

建筑业

批零业

服务业

其他

全部

平均数

56 300

27 000

9 800

64 200

10 500

48 700

中位数

11 500

5 400

3 200

6 600

10 200

6 900

平均数

924

494

338

573

302

650

中位数

352

133

255

290

70

270

资产渊万元冤 人数渊人冤

表 2 2008年样本企业资产与员工规模

平均值

最小值

2007年

2008年

2007年

2008年

制造业

0.890 2

0.920 1

0.025 9

0.050 3

建筑业

0.815 8

0.869 3

0.010 0

0.069 8

批零业

0.891 0

0.953 9

0.204 1

0.309 1

服务业

0.957 0

0.988 2

0.774 2

0.900 0

劳动合同签约率

表 3 样本企业劳动合同签约率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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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2：劳动合同是一种防范准租被占用的有效治理方

式，与固定成本联合影响企业绩效。

3. 变量定义与回归模型。由于可占用准租主要来自难以

转移的固定投资，员工中止劳动关系可以使企业的固定投资

面临损失，因此，在实证分析中以企业固定成本支出代表企业

可占用准租规模，以员工辞职比率反映劳动力流动程度。具体

回归模型如下：

P=琢0+琢1log（cost_fix）+琢2liquidity+琢3dI+琢4dY+琢5dI伊

dY+琢6log（asset）+琢7employee+着 （1）

其中：P表示劳动合同签约百分比；cost_fix 表示固定成

本支出；liquidity表示员工流动性，等于辞职员工比率；dI表

示行业虚拟变量，建筑业为 0，非建筑业为 1；dY表示年份虚

拟变量，2007年为 0，2008年为 1；asset表示资产总额，为控制

变量；employee表示员工总数，为控制变量。

通过上述回归模型（1）来验证假设 1。在该模型中，以市

场化程度较高的建筑业作为对照组，系数 琢3反映仅与产业

相关与时期无关的边际影响，琢4 反映全部样本 2007 ~ 2008

年劳动合同签约率的变化。这里关注的重点是交互作用项

dI伊dY的系数 琢5，该系数反映了 2008 年由于新《劳动合同

法》的实施，非建筑业与建筑业劳动合同签约率的差异。为

了控制企业规模的影响，以资产总额和员工总人数作为模型

的控制变量。

模型 2的目的是描述企业履行法律责任的状况，即劳动

合同签约率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反映在可占用准租影响下，企

业履行法律责任是否可以对企业绩效产生显著影响。模型以

生产函数为基本形式，以固定成本支出和劳动合同签约人数

为解释变量估计全要素生产率并进行联合检验。由于样本企

业为非上市公司，因此以营业收入衡量企业绩效。具体模型

如下：

log（income）=茁0+茁1log（asset）+茁2log（employee）+茁3dY+

茁4cost_fix+茁5N+着 （2）

其中：income表示营业收入；N表示已经签订劳动合同

的员工人数。

四、实证分析结果

1. 模型 1的估计结果。模型 1首先检验了 2008年全面执

行《劳动合同法》（修订）后样本企业的劳动合同签约率是否有

显著变化，然后把反映企业可占用准租的变量引入模型，具体

结果如表 4。

根据模型 1.1回归分析的结果，dI的系数显著为正，非建

筑业的劳动合同签约率高于建筑业的劳动合同签约率；dY系

数为正，与表 3描述统计的分析结论一致，但统计意义不显

著，原因在于样本内部的劳动合同签约率差异较大，约 10%的

企业在 2008年的劳动合同签约率下降，从估计结果反映出来

就是系数估计的标准差较大，使 2008年的劳动合同签约情况

与之前年度相比所表现的变化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dI伊dY

的系数估计结果为负值，但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即 2008年

后非建筑业企业的劳动合同签约率并未比建筑业企业发生更

加显著的改变，这个结果证实这部法律存在不完备性。目前，

《劳动合同法》的执行主要依赖各级劳动管理部门的监督，根

据实地调查的结果，政府在监督该法实施方面的资源极其有

限，对劳动合同相关法规的履行成为企业的一种相机选择行

为，因此，劳动合同签约率并没有因为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

而出现显著的变化。

模型 1.2的解释变量引入了固定成本支出，根据系数估

计结果，固定成本支出每增加 10%，劳动合同签约率平均上升

0.127个百分点，这是一个较小的弹性水平。但从系数估计的

标准差看，系数估计结果在 90%的置信水平上是显著的，再结

合所有模型的R2，可以认为企业的固定成本支出是影响劳动

合同签约率的因素之一。

在模型 1.3中独立加入员工流动性变量后，该变量系数

为正，即员工流动性越大，企业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的比率越

高。但是，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即使在模型 1.4中把固定成

本支出和员工流动性同时引入模型，结论依然没有改变。对员

工流动性变量所作的描述统计结果显示，样本数据中该变量

的变化在 13% ~ 30%的区间内，平均水平约为 22%。在人力资

源总体供给规模得以保证的前提下，样本企业在研究期间招

工难的现象并不突出，因此，这样的劳动力流动水平可能尚未

造成对劳动合同签约水平的显著影响。值得关注的是，在 1.1

至 1.4的所有模型中，企业员工人数的统计结果都呈现高度

显著性，而且该变量在全部模型中的系数估计都为负，即员工

规模越小的企业，劳动合同签约率越高，反之则越低。可以认

为，企业在人力资源缺乏的情况下面临准租占用的可能较大，

所以更倾向于通过劳动合同建立稳定的雇佣关系。因此，可以

认为上述实证分析结果基本符合假设 1。

2. 模型 2的估计结果。对模型 2进行估计的目的是反映

模型1.1

81.203鄢鄢鄢

（5.539）

10.099鄢鄢

（4.178）

5.392
（5.627）

-2.435
（5.899）

0.224
（0.461）

-0.003鄢鄢鄢

（0.001）

0.061

模型1.2

78.886鄢鄢鄢

（4.882）

1.271鄢

（0.649）

9.905鄢鄢鄢

（2.914）

3.580鄢鄢

（1.666）

-0.454
（0.603）

-0.004鄢鄢鄢

（0.001）

0.078

模型1.3

81.992鄢鄢鄢

（5.123）

0.008
（0.039）

8.399鄢鄢鄢

（3.090）

3.195鄢

（1.729）

0.291
（0.482）

-0.003鄢鄢鄢

（0.001）

0.059

模型1.4

78.796鄢鄢鄢

（5.144）

1.263鄢

（0.663）

0.005
（0.038）

9.347鄢鄢鄢

（3.050）

3.650鄢鄢

（1.706）

-0.390
（0.623）

-0.004鄢鄢鄢

（0.001）

0.076

log（cost_fix）

琢0

liquidity

dI

dY

dI伊dY

log（asset）

employee

R2

表 4 模型 1的系数估计结果

注院鄢鄢鄢尧鄢鄢尧鄢分别代表在 1%尧5%尧10%的水平上显著曰

括号内数字为系数估计标准差袁下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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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履行《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绩效产生的影响，以及企业运

用劳动合同这种治理形式所产生的作用。本文分别对全部样

本、建筑业、非建筑业样本进行了估计，具体结果如表 5。

在 5个方程估计结果中，资产与劳动力对绩效具有显著

的影响，基本符合经典生产理论的假设。对比 2.1和 2.3的估

计结果，当模型加入关于企业履行《劳动合同法》程度的变量

后，资本对产出的弹性系数上升。在包含全部样本和非建筑业

样本的模型中，固定成本支出无论单独还是联合其他解释变

量进入模型都具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在所有的模型中，劳动合

同签约人数变量的系数 t统计检验结果都不显著。根据假设

2的含义，企业与员工通过法定书面劳动合同的形式确认劳

动关系的原因在于避免因固定投资所引致的准租占用，因此，

如果签约人数产生影响，应该是与固定成本支出变量联合产

生作用，而 t统计量检验结果是在对单一变量无任何约束的

前提下得出的检验结果，因此未必能回答假设 2所提出的

问题，必须通过联合检验，以 F统计量的形式进行检验才能

得出结论。

提出检验的原假设：

H0：茁4越0，茁5越0 （3）

如果假设 2成立，上述原假设应被拒绝。通过约束方程和

非约束方程的回归残差平方和，构建 F统计量对方程 2.3、

2.4、2.5进行联合检验，F统计量的计算结果分别为 13.360 8、

14.218 7、0.503 7。根据 F分布的临界值，方程 2.3和 2.4拒绝

原假设，即在全部样本和非建筑业的样本中，劳动合同签约人

数与固定成本支出对企业绩效联合产生作用，但在建筑业中，

这种作用不显著。

根据前文的描述统计分析，建筑业是主要依赖市场机制

实现劳动关系治理的行业，因此在建筑业中企业管理层可以

绕过书面劳动合同的形式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治理。尽管没有

按政府规定的形式确认劳动关系，但这并非意味着这个行业

的劳动者权益必然受到损害。事实上，在对行业薪酬数据的比

较中发现，建筑业的薪酬水平、养老保险支付比例、基本医

疗保险支付比例并非最低。按照本文的逻辑，建筑业这种依

赖市场力量的治理方式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建筑企业所需要

的具有较高专用性的固定投资相对较少，投资者一旦要退出

这个行业，其设备较容易在二手市场上转让。相比较而言，

非建筑业企业必须通过劳动合同这种非市场治理方式与员

工建立稳定的劳动雇佣关系，这是由其本身的资产特征所决

定的。

五、结论

本文认为，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某些经济因素相联系。企

业在履行《劳动合同法》所要求的法律责任中，可占用准租水

平是影响企业履行这种责任的内部原因，某些行业的企业由

于可占用准租的存在，通过法定劳动合同建立稳定的雇佣关

系，并作为防止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非市场治理方式。

社会责任的内容和形式较丰富，法律责任只是其中之一，

可占用准租是否也同样影响其他社会责任行为，如消费者责

任、环保、慈善等其他方面，还不得而知。目前有关这方面的研

究并未对性质不同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区别对待，未深入探

讨制度、财务因素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路径，这些都是日后

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注】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渊项目编号院70972080冤和

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 野十一五冶 规划课题 渊项目编号院

09B27冤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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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模型 2的系数估计结果


